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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32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討論事項（二）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科技部所擬「科技部組織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
正草案、「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
案及「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 科技部函以，為因應「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於本（107）年 6 月 6 日修正公布，刪除「工業」二字
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並依「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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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勞工安全衛生」文字修正為「職業安全衛
生」，另配合竹科管理局之消防業務與中科管理局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及籌備事項之分工調整，爰擬具
「科技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科技部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科技部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及「科技部南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 案經綜整相關機關意見整理竣事。 
三、 上述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共通性修正事項： 
    1、科技部組織法：修正第 2 條、第 5 條，刪除「工

業」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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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組織法名稱、第 1 條及
第 2 條，刪除「工業」二字，並將「勞工安全衛
生」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另依行政院法規會
建議修正第 2 條第 9 款為「其他依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第六條規定由本局辦理之事項」（即調整原
列「授權」文字）。 

     3、各組織法末條：增列第 2 項規定本次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二）個別性修正事項： 
     1、竹科管理局組織法：修正第 2 條第 5 款，刪除「消

防」二字。 
     2、中科管理局組織法：刪除第 2 條第 2 項「本局得兼

辦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及籌備事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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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檢附該等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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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第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科技部組織法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三月
三日施行。茲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
修正公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為配合前揭
園區名稱之修正，爰擬具「科技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第十條修
正草案，將現行第二條、第五條所定「科學工業園區」之「工業」二字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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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

事項： 

一、規劃國家科技發

展政策。 

二、政府科技發展計

畫之綜合規劃、

協調、評量考核

及科技預算之審

議。 

三、推動基礎及應用

科技研究。 

四、推動重大科技研

發計畫及支援學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

列事項： 

一、規劃國家科技發

展政策。 

二、政府科技發展計

畫之綜合規劃、

協調、評量考核

及科技預算之審

議。 

三、推動基礎及應用

科技研究。 

四、推動重大科技研

發計畫及支援學

一、因「科學工業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於

一百零七年六月六

日修正公布施行，

名稱並修正為「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業將「科學

工業園區」之「工

業」二字刪除，爰

配合修正第六款，

刪除「工業」文

字。 

二、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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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 

五、產業前瞻技術研

發政策之規劃、

推動、管理、技

術評估。 

六、發展科學園區。 

七、管理行政院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 

八、其他有關科技發

展事項。 

術研究。 

五、產業前瞻技術研

發政策之規劃、

推動、管理、技

術評估。 

六、發展科學工業園

區。 

七、管理行政院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 

八、其他有關科技發

展事項。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

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新竹科學園區管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

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新竹科學工業園

刪除各款規定中有關

「科學工業園區」之

「工業」文字，理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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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執行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二、中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執行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三、南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執行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區管理局：執行

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所定

事項。 

二、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執行

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所定

事項。 

三、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執行

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所定

事項。 

修正條文第二條說明

一。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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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並列為第一項。 

二、因本次修正內容尚

無訂定特定施行日

期之必要，爰增列

第二項，定明本法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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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三月三日施行。茲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配合前揭園區名稱之修正，爰擬具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現行條文所定「科學工業園區」之「工業」文字。（修正條文

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依消防法第三條規定，消防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因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未被授權或委託辦理消防業務，爰刪除掌理事項之「消
防」事項。又配合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款及一百零二年七月
三日修正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將「勞工安全衛生」修正為「職業
安全衛生」，爰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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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

理局組織法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組織法 

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於一百零七

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

行，名稱並修正為「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業將「科學工業園區」

之「工業」二字刪除，

爰配合修正名稱，刪除

「工業」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北部科學園區業務，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北部科學工業園區業

將「科學工業園區」之

「工業」二字刪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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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新竹科學園區管

理局（以下簡稱本

局）。 

務，特設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 

由同修正名稱之說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之財務

規劃、調度、稽

核及管理。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之財務

規劃、調度、稽

核及管理。 

一、依消防法第三條規

定，消防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因本局未被授權或

委託辦理消防業

務，故將現行條文

第五款「消防」二

字刪除。 

二、配合本條例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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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及管理、安全

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工行政、職業安

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 及 管 理 、 消

防、安全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工行政、勞工安

第一項第十八款及

一百零二年七月三

日修正公布之職業

安全衛生法將「勞

工安全衛生」修正

為「職業安全衛

生」，爰修正第六

款文字。 

三、修正第九款，將

「科學工業園區」

之「工業」文字刪

除，理由同修正名

稱之說明。另本條

例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各款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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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九、其他依科學園區

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九、其他依科學工業

事項與各機關有關

者，由各該事項之

主管機關委託管理

局辦理」，並無

「授權」之規定，

爰配合修正相關文

字。 

四、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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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管理條例第

六條規定由本局

辦理之事項。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六條授權本

局辦理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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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並列為第一項。 

二、因本次修正內容尚

無訂定特定施行日

期之必要，爰增列

第二項，定明本法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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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三月三日施行。茲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配合前揭園區名稱之修正，爰擬具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現行條文所定「科學工業園區」之「工業」文字。（修正條文

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配合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款及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修正公布

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將「勞工安全衛生」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
爰修正相關文字。又依行政院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五日核定之「中興
園區籌設計畫(第二次修正)」，原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面積縮減
至南核心區（不含其他行政機關），並更名為「中興園區」，未來中
興園區南核心區之開發建設將併入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子園區辦理，尚無成立專責管理單位之規劃，爰刪除科技部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得兼辦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及籌備事項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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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組織法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組織法 

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於一百零七

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

行，名稱並修正為「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業將「科學工業園區」

之「工業」二字刪除，

爰配合修正名稱，刪除

「工業」文字。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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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中部科學園區業務，

特設中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以下簡稱本

局）。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業

務，特設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 

將「科學工業園區」之

「工業」二字刪除，理

由同修正名稱之說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一、修正第一項，說明

如下： 

(一)配合本條例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八

款及一百零二年

七月三日修正公

布之職業安全衛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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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之財務

規劃、調度及稽

核。 

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之財務

規劃、調度及稽

核。 

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生法將「勞工安

全衛生」修正為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爰修正第六

款文字。 

(二)修正第九款，將

有關「科學工業

園 區 」 之 「 工

業」文字刪除，

理由同修正名稱

之說明。另本條

例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各款

所定事項與各機

關有關者，由各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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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及管理、安全

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工行政、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及管理、安全

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工行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該事項之主管機

關委託管理局辦

理」，並無「授

權」之規定，爰

配合修正相關文

字。 

(三 )其餘各款未修

正。 

二、依行政院於一百零

七年一月五日核定

之「中興園區籌設

計 畫 ( 第 二 次 修

正)」，原中興新村

高等研究園區面積

縮 減 至 南 核 心 區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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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九、其他依科學園區

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九、其他依科學工業

（不含其他行政機

關），並更名為「中

興園區」，未來中興

園區南核心區之開

發建設將併入本局

子園區辦理，尚無

成立專責管理單位

之規劃，爰刪除第

二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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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管理條例第

六條規定由本局

辦理之事項。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六條授權本

局辦理事項。 

本局得兼辦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

發及籌備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本條未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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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並列為第一項。 

二、因本次修正內容尚

無訂定特定施行日

期之必要，爰增列

第二項，定明本法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25 

施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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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三月三日施行。茲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配合前揭園區名稱之修正，爰擬具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現行條文所定「科學工業園區」之「工業」文字。（修正條文

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配合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款及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修正公布

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將「勞工安全衛生」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
爰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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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組織法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組織法 

因「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於一百零七

年六月六日修正公布施

行，名稱並修正為「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業

將「科學工業園區」之

「工業」二字刪除，爰

配合修正名稱，刪除

「工業」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南部科學園區業務，

第一條  科技部為辦理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業

將「科學工業園區」之

「工業」二字刪除，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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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南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以下簡稱本

局）。 

 

務，特設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 

由同修正名稱之說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 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財務之

規劃、調度及稽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園區研究發展、

綜合 規劃、管制

考核。 

二、人才培訓、研發

獎 助 、 產 學 合

作、實驗中小學

聯繫協調。 

三、作業基金財務之

規劃、調度及稽

一、配合本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第十八款及

一百零二年七月三

日修正公布之職業

安全衛生法將「勞

工安全衛生」修正

為「職業安全衛

生」，爰修正第六

款文字。 

二、修正第九款，將有

關「科學工業園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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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及管理、安全

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核。 

四、園區投資引進、

園區事業營運管

理、外匯及貿易

業務、僑外投資

管理。 

五、工商行政與減免

稅 捐 證 明 之 核

發、外籍專門性

技術性人員聘僱

管理、服務業引

進及管理、安全

防護。 

六、園區工商團體之

協調與聯繫、勞

區」之「工業」文

字刪除，理由同修

正名稱之說明。另

本條例第六條第二

項規定「前項各款

所定事項與各機關

有關者，由各該事

項之主管機關委託

管理局辦理」，並

無「授權」之規

定，爰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三、其餘各款未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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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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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政、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工行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勞

動檢查、性別工

作平等及環境保

護。 

七、園區土地、廠

房 、 住 宅 之 管

理、土地使用管

制、建築管理、

景觀規劃管理。 

八、園區土地之開發

與建物之建設、

維護及用水、用

電計畫管理、交

通管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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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依科學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第

六條規定由本局

辦理之事項。 

九、其他依科學工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第六條授權本

局辦理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副局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

書，職務列簡任第十

一職等。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

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

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本條未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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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

公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

並列為第一項。 

二、因本次修正內容尚

無訂定特定施行日

期之必要，爰增列

第二項，定明本法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32
次
院
會
會
議

C4
87
54
E1
E9
74
50
5B


